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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符号现象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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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符号现象学的形成源自皮尔斯的符号思想理论体系。皮尔斯对现象问题的思考不仅奠定了符

号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哲学符号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皮尔斯在其现象学手稿中清晰地论

证了三种普遍范畴的存在方式与特性，以及三种范畴与人类意识活动之相互关系，这为探究文学艺术中日益

凸显的意义与意识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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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的生成与交流是文学艺术研究的重要议

题，意义研究的核心是意识的构成问题。意识借助

意义交流活动存在于世，它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因

和根本方式，该问题在“后人类”时代的相关研究中

只会更加重要。作为技术工具的人工智能已介入

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之中，主体性的外延被扩展到了

动物、数据和机械等不同层面。后人类的显著特点

便是大脑、身体与科技、机器完全融合，人类与非人

类的界限已无法辨别。对这些作品研究的核心实

际上仍然是意识的问题，而且只会更加复杂。它追

问人类意识与其他意识主体的差异性、相似性以及

融合的可能性。
为何讨论意识的构成问题如此重要？因 为 它

既关涉人类与其他主体的区别，更关系到人类未来

的诸种可能。在上述意义上，符号现象学作为专门

研究意义与意识问题之根本关系的学科，就变得尤

为重要。赵毅衡指出，符号现象学“解释意识与世

界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如何取得三种效果：
意义活动如何构成意识，意义活动如何在个体意识

中积累经验，意义活动如何在社群意识之中沉积为

文化”［１］。
符号学即 意 义 学，集 中 探 究 意 义 的 产 生 和 解

释，符号现象学则关注意识如何产生并立义。这二

者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意义过程，不过是研究重

心有所区别。［２］（ＰＰ．１～２）关注点的不同使得符 号 学 向

形式论和方法论倾斜，而符号现象则以本体论和形

而上学为主要理论方向。换言之，符号现象学是探

索符号学作为本体论之可能性的理论实践。
符号 现 象 学 的 形 成 源 自 皮 尔 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Ｐｅｉｒｃｅ）的符号思想理论体系。“现象学”是皮尔斯

使用的术语，他在手稿中有时候也采用自创的“显

现学”（ｐａｎｅｒｏｓｃｏｐｙ）这 一 术 语 来 表 达 该 学 科。皮

尔斯从二十多岁起便在符号学范围思索现象学的

主要问题，这 实 际 上 比 胡 塞 尔（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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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开始得还要早。皮尔斯指出，现象学研究的

核心是探索现象的形式要素（ＣＰ　１．２２８①），这表明

他的现象学是关于意义的形式理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皮尔斯与胡塞尔同属

于一个时代，都围绕“现象学”这一领域进行过仔细

的 研 究，但 二 者 对 现 象 学 的 研 究 都 是 独 立 展 开

的。［３］（Ｐ．１０４）赫伯特·施皮格伯格（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ｂｅｒｇ）在《现象学运动》中指出，皮尔斯很 熟 悉 胡 塞

尔［４］（ＰＰ．５２～５３），但他 没 有 给 出 根 据。笔 者 在 查 证 哈

佛版《皮尔斯选集》时发现，在近３０００多页的手稿

中，皮尔斯仅在两处笔记（ＣＰ　４．７和ＣＰ　８．１８９）中

提及胡塞尔的名字，并没有对胡塞尔的论述展开评

论。可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的说法似乎并没有

根据。
现象学是皮尔斯整个符号学的理论基底，也是

当今哲学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但是，当前

系统梳理皮尔斯符号现象学理论的文章还比较少

见，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现象与符号现象学

皮尔斯的现象学理论直接受到康德范畴论的

启发，他认为康德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在于其建构

体系的方法。［５］（Ｐ．２０１）康德体系论方法的主要目的是

把多样的感觉印象归结为统一体。为了建立这样

的统一体，康德发明了一个范畴体系。因此，皮尔

斯指出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归纳并提出范畴，最
后予以理清。

在说明范畴之前，需要对“现象”这一关键概念

进行辨析。按照皮尔斯的理解，“现象”是指“那些

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意义上呈现于我们心灵中之所

有事物的总体，而这与它们是否与任何实在之物相

对应完全没有关系”（ＣＰ　１．２８４）。皮尔斯进一步解

释道，现象 之 所 以 不 在 乎 其 是 否 与 实 在 之 物 相 对

应，是因为在某人心灵中所发现的现象特性会呈现

在所有时间中，并且呈现于所有人的心灵之中，即

现象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
皮尔斯认为，要决定一个东西是否属于现象并

没有任何心理学上的困难，因为任何事实上看起来

在心灵之前的东西都是现象。所以，现象学研究的

对象“与其说是显现的东西（ｗ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不如说

是看上去的东西（ｗｈａｔ　ｓｅｅｍｓ）”［６］（Ｐ．２８）。皮尔斯相

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现象这样可以进行如此直

接的观察，并且每个普通人都能够准确地把握他对

现象所进行的讨论。皮尔斯建议，读者必须亲自重

复他的观察与实验，否则他们就无法领会他要传达

的意思，这正如对先天失明的人讲述色彩装饰的效

果一样。因此，整个现象学就是以对现象之直接的

观 察 以 及 对 此 观 察 之 概 括 化 作 为 其 研 究 的 基

础。（ＣＰ　１．２８４—１．２８６）
不过，现象学虽然以呈现于心灵中的现象作为

其直接观察的对象，但是它只是以此作为研究的起

点，却并不局限于此。换言之，现象学虽然以实际

经验到的东西为起点，但它仍然企图进一步涵盖所

有可能经验到的部分。皮尔斯在１９０３年 指 出，他

本人使用“现象学”一词，虽然多少受到黑格尔《精

神现象学》的影响，但他并不把现象学的工作局限

在对“经验”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反而将其研究的范

围不断拓展，使其可以描述任何“被经验者”“可能

被经验者”以及“可能被研究者”的共同特性。（ＣＰ
５．３７）因此，皮尔斯建议使用“ｐｈａｎｅｒｏｓｃｏｐｙ”（显象

学）一词来区分他所谓的现象学与其他现象学。
皮尔斯认为，现象学研究以对现象的直接观察

为基础。这种工作说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他

指出，现象学完全不考虑他所研究的现象是否对应

于实在，它也避免任何假设性的解释。它只是省察

直接的“显象”，而努力将最细密的精确性与最广泛

的概括性展现出来。在此，不可被任何传统、任何

权威、任何理由影响而以为事实应该如何，只是诚

实地、单纯地去观察现象。（ＣＰ　１．２８７）从某种意义

上说，直接观察现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只

需要睁开双眼、打开心扉，好好地注视现象并说出

其中从不缺乏的特性。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很难完全摆脱假设性的解

释。皮尔斯也承认，要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就必须

具备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要从事物本身的呈

现去看它，而 不 加 任 何 解 释———这 是 艺 术 家 的 能

力。例如，一般人把阳光下的雪说成是白色的，但

这只是根据理论以为白色是雪应该有的颜色，艺术

家则可以看到阳光下的雪实际上是黄色的。第二

种能力是坚决的辨别力，即紧盯着我们所研究的特

性不放，不论它躲在何处或加上何种伪装，都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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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Ｐ　１．２２８，即哈佛大学编辑出版的皮尔斯手稿集《皮尔斯文选》

第１卷，第２２８段。本文遵循国 际 学 界 的 引 用 规 范，对 哈 佛 八

卷本 的 引 用 采 用 文 中 标 注 的 形 式。（下 同）参 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８
Ｖｏｌｓ．，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ｅ，Ｃ．，Ｐ．Ｗｅｉｓｓ，Ａ．Ｗ．Ｂｕｒｋｓ（ｅｄ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１～１９３５，１９５８。



它找出来。第三种能力是数学家所具备的概括力，
即能够清除所有外在且不相干的成分而进行考察，
并 产 生 足 以 掌 握 特 性 之 本 质 的 那 种 抽 象 公

式。（ＣＰ　５．４１—５．４２）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皮尔斯推导出了三类普

遍范畴，即“第 一 性”（Ｆｉｒｓｔｎｅｓｓ）、“第 二 性”（Ｓｅｃ－
ｏｎｄｎｅｓｓ）、“第 三 性”（Ｔｈｉｒｄｎｅｓｓ）。（ＣＰ　１．２３—

１．２６）当然，他 在 手 稿 中 还 使 用 过 不 同 术 语 来 指 称

这三类范 畴，例 如，“我”“你”“它”［７］（Ｐ．１５），“品 质”
“关系”“再 现”（ＣＰ　１．５５５），“品 质”“事 实”“法

则”（ＣＰ　５．４４—５．２６），“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ＣＰ　１．２６），等等。皮尔斯认为 这 三 类 普 遍 范 畴 是

存在于每一个现象之中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
三者作为最基本的“存在模式”，是我们面对现象时

所不可避免的思考模式。
皮尔斯认为，上述三类范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可能被拆分为二元关系。他指出，“意义”本身显然

是一个三元关系。所以，只凭借二元关系，三元关

系是不能被表达出来的。（ＣＰ　１．３４５）任 何 一 种 事

实，只有同时提到三个东西时才能被定义。皮尔斯

举例指出，若我们要定义右手指的方向是东方，那

么就必须同时面向北方且头朝向“天顶”（ｚｅｎｉｔｈ），
只有在这种三元关系中，右手所指的方向才能被定

义为“东方”。同样，我们只有同时借助“东、西、上”
这一组三元关系，才能够界定何谓“左右”。（ＣＰ　１．
３４５）

三类范畴论的论证预示着皮尔斯的三元符号

学模式的理论渊源。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重点不

在符号本身，而在符号表意的三元关系。某个事物

成为一个符号，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内在特征，
而是因为它具备了任何符号都必须具有的形式特

征，即它与一个对象相关联，并且它在三者不可化

约的连接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解释项，由此形成了一

组符号三元关系。推而论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

具有作为符号的潜力，只要它位于某种三元表意关

系中。

二、第一性与感觉

皮尔斯在其现象学论述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现
象学存在着三种人们皆可以直接观察的模式，分别

是积极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品 质 上 的 可 能 性 存 在、实 际 事

实的存在，以及那种可以支配未来事实之法则的存

在，三种存在模式分别对应的是第一性、第二性与

第三性这三个概念。（ＣＰ　１．２３）
“第一性”是“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

是由感觉之品质构成的。皮尔斯认为，“第一性”这
种存在模式即是那种任何一个事物毫不考虑其他

事物之存在的而如其本然地存在。（ＣＰ　１．２５）这种

存在模式单纯地就是其自身，它不指涉任何东西，
也不在任何东西之后。（ＣＰ　１．３５６）皮 尔 斯 进 一 步

认为第一性 只 有 一 种 可 能 性（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因 为 一

个事物若是与其他事物都毫无关联就说它具有任

何存在，这是没有意义的说法。以红色为例，在这

个宇宙没有任何红色的事物之前，只不过是一个积

极的品 质 上 的 可 能 性。即 使 有 红 色 的 事 物，但 就

“红色”本身而言，它依然是某种积极的、独特的东

西。这种可能性就是第一性。因此，我们会很自然

地把第一 性 归 为 外 在 对 象（ｏｕｔｗａｒｄ　ｏｂｊｅｃｔ），即 认

为它们本身有着某些潜能，而这些潜能可能已经实

现也可能尚未实现，它们可能会实现也可能永远不

会实现。除非这些潜能已经实现了，否则我们对它

一无所知。（ＣＰ　１．２５）
皮尔斯指出，这个绝对的第一性观念必须完全

无关于任何其他事物的概念或对任何其他事物的

指涉，因而任何涉及一个第二位的事物，其本身就

是这个第二位的第二位，由此它不是第一性的。在

此意义上，第一性必须是当下（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而直

接的，如此它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再现的第二位；它

必须是崭新的，因为如果它是老旧的，那么它就是

先前状态的第二者；它必须是原初的、即兴的、自由

的（ＣＰ　１．３５７），否 则 它 就 是 某 个“决 定 因”的 第 二

者；它还必须是生动而有意识的，如此才不会成为

某种感觉的对象。由此，皮尔斯才对其所谓的“第

一性”概念做了强调。他说：“我所谓的第一位指的

根本不是一；关于一，巴门尼德说，一是综合的个体

或全体。我仅仅认为它本身呈现为第一，直觉、新

鲜……清 楚 地 宣 称 新 鲜 之 时，它 便 失 去 了 它 的 纯

洁。”①第一性 先 于 所 有 的 综 合 与 所 有 的 分 化。它

没有统一，也没有部分，更不能被思考。若我们一

旦将其肯定，它便丧失了特色，因为肯定总是表明

对另一事物的否定。关于此，皮尔斯以“自由”这种

观念为例，指出自由就是其背后没有其他的东西来

决定它的行为，但只要另一个否定观念进入，那么

另一个观念 也 就 进 入 了，它 也 就 不 再 是 第 一 位 的

了。所以，自由这种观念作为第一性，它只能在“无

８４
① 参见皮尔斯未出版手稿，手稿编号：ＭＳ　９０４。



限的多样性与多重性中显示自身”（ＣＰ　１．３０２）。也

正因为它未做任何区分，因此第一性是“一元的”，
它仅仅是可能而尚未存在的潜在性，因而它必然是

模糊的概念。皮尔斯所谓的“模糊”指的是缺乏定

义或未成型的品质。
皮尔斯认为，第一性的“模糊”类似于亚当在被

创造的第一天，首度睁开双眼来看这个世界，这时，
无所谓主观或客观，他未做任何区分，也没有感到

他自己的 存 在。因 此，对 于 第 一 性，皮 尔 斯 强 调，
“切记，所有对他所做的描述都必定是假的”（ＣＰ　１．
３５７）。

从现象之普遍要素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第一

性理解为“品质”（ｑｕａｌｉｔｙ）。例 如，红 色、苦、硬、火

车鸣笛的声音、玫瑰油的香味、思考一个杰出的数

学证明时的感觉品质、爱情的感觉品质，等等。皮

尔斯认为，“任何事物，无论它有多么复杂和异质，
均 有 其 独 特 的 品 质 以 及 感 觉 的 可 能 性”（ＣＰ
１．４２０），因此“哪里有现象，哪里就有品质”，作为第

一性的品质是任何现象的最基本质地。
品质的最大特性在于它是一般的、不可分解且

独特的，即 它 是“一 元 的”（ｍｏｎａｄｉｃ），作 为 一 种 总

体（ｔｏｔａｌ）被我们感觉到的。只有当现象显现出来

时，我们才会去注意这些品质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个

部分，但不会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换言之，我们

是从整体上去感知这些品质的，而不会立刻区分品

质之间的差别，因为每种品质本身是独特的，并且

是难以描述的。
范畴用于解释人的意识，这是符号现象学的根

本目的。为此，皮尔斯在１８８５年的论述中 按 照 普

遍范畴观对人们的意识进行过三元的划分。他说：
“意识的真正范畴似乎是如下这样的：第一，感觉，
可以包含在时间的瞬间（ｉｎ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之中的那

种意识，有关品质的被动意识，不认知或不分析；第
二，干扰意识领域的那种意识，抵抗感，有关外部事

实的 感 觉，有 关 另 一 种 东 西 的 感 觉；第 三，综 合 意

识，时间的连接，学习感，思想。”（ＣＰ　１．３７７）“感觉”
是人类意识的第一性范畴。他认为，感觉是纯粹消

极的，既没有行为，也不能进行判断。它具有各种

各样的品质，但它本身却不能认知这些品质，因为

它不能进行分析，也不能进行比较。由于感觉是第

一性的，因 此 它 享 有 第 一 性 范 畴 的 所 有 特 点。首

先，感觉绝对单纯且没有其他部分，所以“不管感觉

是什么，它都与其他任何东西无关，因而它也与任

何部分无关”（ＣＰ　１．３７７）。其 次，感 觉 是 直 接 在 场

的且是瞬间的。当某种现象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

时，此时我 们 对 这 种 现 象 的 那 一 瞬 间 的 感 知 就 是

感觉。
皮尔斯认为，我们对某种现象之基础品质的感

觉先于我们的认知和理解。他说：“那种使我们成

为如是的进化过程的特殊效应，吸收了我们大部分

的感官与感觉（它们曾经是模糊的），并且使它们变

得明亮与清晰，而且可以使它们与其余部分区分开

来。”（ＣＰ　１．４２０）因此，感觉就是“一 种 从 心 灵 内 部

激起来的 二 次 感 觉（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这 正 如 外

在感知的品质是被某些外在于我们的、心灵的东西

激起来的一样”（ＣＰ　１．４２０）。皮 尔 斯 举 例 指 出，我

们能够直接感觉到“振动速度上的一个细微差异所

造成的品质差别”，是因为我们之前具有有关振动

的那些不完整知识，这使我们只会把这些知识抽象

地再现为量上的差别。（ＣＰ　１．４２０）
皮尔斯强调，人对现象品质的直接感觉事实上

是对传统认知论的修改。传统哲学一般都把品质

当作是认识论上一个基本单位或基本的认知对象。
然而，皮尔斯所谓的品质先于认知，是一种被感受

的品质。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感到某些品质，但这种

知识不能 与 品 质 之 实 际 感 觉 或 直 接 经 验 相 混 淆。
我们感觉到的品质仅仅是在现象显现当下所感受

到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这表明我们对品质之直接

的“感觉”是一回事，而我们“知道”感到品质又是另

一回事。

三、第二性与经验

第二性即“实际性”（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其主要现象成

分为“事 实”（ｆａｃｔｓ）。皮 尔 斯 认 为，第 一 性 是 绝 对

的，第二性亦然。如果以第一性为绝对的最初，那

么第二性则是绝对的最后。就第一性而言，它完全

不考虑任何的第二者，当我们说到第二性时，也完

全不考虑任何第三者。但是，这时不可能去除第一

性的观念，否则就没有第二性可言了。举例来说，
以下观念皆具有第二性，如“另一者，关系，强迫，依
靠，独立，否定，发生，实在，结果”等。

一个事物要成为另一者且为否定的或独立的，
则必须具有一个第一者，而且它是这个第一者的另

一者。它是第一者的否定且独立于第一者。不过，
皮尔斯认为，这不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第二性，因为

在某些情况中，第一者可能被摧毁，但第二者的真

正品格未变。当第二者由第一者的行动而经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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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改变，而且依靠第一者，此时的第二性就是真正

的（或更纯粹的）第二性。（ＣＰ１．３５８）
从现象的普遍要素来看，皮尔斯认为我们可以

把第一性视为“感觉之品质”，而把第二性视为“实

际事实”（ａｃｔｕａｌ　ｆａｃｔ）。他 指 出，感 觉 之 品 质，就 其

为一般的或整体的而言，它是有些模糊且属于潜在

的。然而，一个发生的事件则是纯粹个别的，它是

发生在此时此地的。（ＣＰ　１．４１９）皮 尔 斯 说：“假 如

我问你一个事件的实际性存在于什么之中时，你会

告诉 我 它 在 于 这 个 事 件 之 发 生 于 某 时 某 地（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发生的偶然 事 件 之 中。”（ＣＰ　１．２４）虽 然

一个恒常事物的个别性相对没有那么纯粹，但是对

现实而言，它的恒常性与普遍性只是存在于每个个

别的刹那。
此外，由于实际事实是“个别的”而非普遍的，

因此这种个别的事物对于每一个可能性或品质来

说都是确定的（或者具有之，或者不具有之）。这是

排中律，因此第二性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普遍性是

部分而未确定的。（ＣＰ　１．４３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实际事实也必然涉及感觉的品质，正如前文所述，
除去第一性则无第二性可言。但是，品质本身不足

以构成事实，实际事实还得关涉作为物质实体的主

体。（ＣＰ　１．４１９）
皮尔斯进 一 步 解 释 道，我 们 认 为 事 实 是 蛮 横

的（ｂｒｕｔａｌ），这是因为我们感到事实在抵抗我们的

意志。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一个事实也是因为

它对我们产生了阻力。例如，正在向我们驶来的列

车所发出的鸣笛声，不管我们多么不爱听，它都使

我们处于某种惯性之中，以致其音调的突然改变而

遭遇某种阻力。皮尔斯认为，我们感觉到这种“音

调改变”并非感觉，而是属于“一种更加心智的那种

东西”，即比感觉更加接近我们意识的东西。因此，
“震惊”如同“鸣笛声”，最能够代表感觉的改变。他

认为“震惊”这种获义模式是第二性的理解模式，并
且这种模式是一种“经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而 非 感 觉。
感觉是在我们理解与认知之前的，它属于第一性的

理解模式。
品质本身不足以造成这种阻力或抵抗感，造成

抵抗感的乃是质料。“如果要试图找到某种不包含

斗争即使在现实的感觉中，也有反应，而为质料化

的品质本身实际上不能反应。”（ＣＰ　１．４１９）皮 尔 斯

不认为我们是由质料的品质推论出质料本身，因为

这样的说 法 等 于 说 我 们 是 由 潜 能 推 论 出 现 实 的。
他指出，我们直接感知到的就是质料，也即我们只

是由现实（或事件）而知道潜能，只是由我们在质料

中所 知 觉 到 的 而 加 以 普 遍 化 才 推 出 品 质。（ＣＰ
１．４１９）

从意识与范畴之关系来说，“经验”是人类意识

的第二性范畴。简单来说，就是具体事物、具体事

件给我们意识所造成的那种蛮横的阻力或约束力。
这种阻力本身使得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具体的外在

的事实。因此，经验是个别的、具体的，是事实给人

们认知带来的一种强制的抵抗感或实际感。
从符号传播交流的角度来说，我们对符号现象

的经验就是我们对符号产生的具体的、个别的解释

或者理解。皮尔斯强调符号的第二性理解模式，本
质上是在强调我们对符号的认知与其所指之对象

关联的重要性。经验的具体性表明，我们只有将符

号置于具体的交际语境或指称背景中，才能够动态

地把握符号交流的意义。皮尔斯在其手稿中强调，
我们对符号的解释与理解离不开“间接经验”（ｃｏｌ－
ｌａｔｅｒｔ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与“间接 观 察”（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而这两 者 均 不 属 于 符 号 本 身 所 携 带 的

意义，但却是理解意义的先决条件。（ＣＰ　８．１７９）
“间接经验”可以被视作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

世界中的一般知识。“间接观察”则可以看作是第

二性“经验”的 典 型 代 表，它 强 调 我 们 必 须 在 具 体

的、实在的符号传播语境中，通过具体的交流行为

分享符号双方对被传播符号均共享的那部分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楚地理解符号。这种符号交流

的方式必然是第二性的，即每次对符号的感知或经

验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体验。符号的意义会随着具

体的传播事件或场合变得不同。因此，皮尔斯对具

体交际经验和交际场合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其“三

元符号传播观”的理论基础。

四、第三性与思想

皮尔斯认为，人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

于仅有第一性与第二性这两个范畴对经验事实做

粗略的 描 述。然 而，当 他 们 发 现 这 种 方 式 的 不 足

时，便会要求有一个“第三性”去连接绝对的第一性

与绝对的第 二 性 之 间 的 鸿 沟，从 而 使 它 们 产 生 关

系。因此，“第三性”是“媒介”（ｍｅｄｉｕｍ），是连接第

一位与第二位的“纽带”（ｂｏｎｄ）。
皮尔斯列举了多个有关第三性的例子，假如开

头是第一性的，结尾是第二性的，那么中间就是第

三性的。目的（ｅｎｄ）是 第 二 性 的，手 段（ｍｅａｎ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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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三性的。再如，岔路口是第三性的，因此它假

定了三条路。一条直路，假如我们只把它看作是两

个地方之间 的 连 接 线，那 么 这 条 直 路 就 是 第 二 位

的。但是，只要它暗示了它是经过了中间的某些地

方，那么它就是第三位的。形容词的原级是第一位

的，最高级是第二位的，比较级是第三位的，等等。
从现象之普遍要素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第三

性称为“法则”（Ｌａｗ）。因此，第三性的存在模式即

在于事实上第二性的未来事实具有一种确定的一

般品格。（ＣＰ　１．２６）第一性与 第 二 性 皆 为 绝 对 的，
但是没有绝对的第三性，因为第三性具有相对的本

性。（ＣＰ　１．３６２）从第一性和第三性的关系来说，二
者都具有普遍性，其区别在于作为第一性的普遍性

是被动的或消极的，它本是如此，所以它纯粹地显

示自身。这是现象品质的特性，即它纯粹是一种潜

在性。作为第三性的普遍性则是积极的或主动的，
因为它属于法则，是有条件的必然性。

可以总结，第一性的一元品质仅仅是那种可能

而尚未存在的潜在性，第二性的二元品质仅仅是没

有普遍性的个别事实，而第三性则是协调第一性和

第二性之后给出的普遍性。因此，第三性属于给出

意义的范畴，且它就是意义本身。在这一维度上，
意义具有目的性，因为当第一性遇见第二性时，某

些事物就会发生。因此，我们可以用绝对当下的、
直觉的、不做思考的感觉来描述第一性，用外部实

在的、非理性的事实以及我们在经验中到处发现的

阻力和斗争感来描述第二性，第三性就是在上述二

者间协调并给出意义、秩序、规律以及普遍性。
从范畴与意识之关系来说，思想属于人类意识

的第三性范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感觉、经

验都不相同，它是一种有关过程的意识，并且这种

认知成分以学习感、习得感、心灵成长的感知为形

式，而这是第三范畴的显著特征。因此，思维作为

第三范畴，不可能是即刻的，“因为它包含了时间；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持续地存在于那段时间的

每一个瞬间之中，而且还因为它不能被缩约为一个

瞬间”（ＣＰ　１．３６２）。
换言之，我们在对某类现象进行长期的观察之

后，会对该现象形成一种规则式的思想。皮尔斯认

为思想作为第三性的范畴，它是一种“使我们的生

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它是一种综合的意识”。
因此，皮尔斯提出“第三性”的概念，目的是强调如

下这个事实，即若要恰当地说明经验或者实在，就

必须考虑前者所具有的法则性或规则性。并且，由

于这种法则包括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它必然是

概括的、未完成的，而且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元关

系或二元关系。
从符号学 的 角 度 看，我 们 对 符 号 的 第 三 性 认

知，实际上是对符号的一种类型化的解释方式。在

皮尔斯看来，任何符号最后都会被当作一个“型符”
而被解释，这也是单次符号认知过程的最后一步。
从整体上看，我们对符号的认知过程的确存在着从

第一性到第二性最后到第三性的过程，即我们最开

始对符号的感知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品质概览，但随

着认知的逐 渐 深 入，必 然 会 与 自 己 的 经 验 有 所 反

应，并形成对该符号的个别认知。一旦深入下去，
我们就必须把符号的经验与记忆中的经验作对比，
从而不得 不 与 已 有 概 念 相 遇，渐 渐 成 为“类 型”理

解。因此，在具体的接收过程中，符号的感知与经

验仅仅是符号解释的起始和中间阶段，而作为第三

性的符号解释的本质必然是从感知的个别性推进

到意义的规律性。

五、现象范畴与符号认知过程

综上，皮尔斯的“第一性”范畴指的是事物之如

其本然而不考虑其他一切事物的状态，它是“感受

之品质”；“第二性”范畴指事物之如其本然地作为

某个第一者的第二者，而不考虑其他一切事物，尤

其是不考虑任何法则，它作为一个现象要素之回应

而存在；“第三性”范畴指的是事物之如其本然地作

为某个第二者与第一者之间的第三者或者媒介，它
作为一个现象要素的再现而存在。（ＣＰ　５．６６）

符号现象学范畴理论对符号认知过程进行的

划分可以加深我们对符号认知过程的理解。根据

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理论，我们对符号的认知是一

个从“第一性”到“第二性”直至“第三性”逐渐深化

的过程。我们最开始对符号的感知仅仅是一种模

糊的品质概览，但随着认知的逐渐深入，必然会将

其与自己的经验连接起来，进而形成对个别符号的

认知。一旦深入下去，则必须把符号的这种经验与

记忆中的经验沉淀作对比，从而不得不与已有概念

相遇，渐渐成为“类型”理解。因此，在具体的接收

过程中，符号的感知与经验仅仅是符号解释的起始

和中间阶段，而作为第三性的符号解释的本质，必

然是从感知的个别性推进到意义的规律性。
进一步而言，皮尔斯所坚持的符号动态解释与

传播观只 有 在 符 号 现 象 学 框 架 中 才 得 以 被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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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自身所显现出来的品质具有含混性和概括性，
因此解释者要真正理解符号的意义，就必须在解释

过程中对此符号进行不断的命名与确认。这种解

释本身也是一种符号。伴随着发送者与解释者的

交流意愿，这一动态确认过程就是一个前后相续、
彼此关联的符号链发生过程。

皮尔斯正是在符号认知三分这一特性上，提出

了符号交 流 过 程 之“不 确 定 性”（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这

一观点（ＣＰ　５．５０６），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符号交流的

本质是思想对话。“说思想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瞬间

而需要一段时间，这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示

每 个 思 想 都 必 须 通 过 一 个 思 想 而 得 到 解

释。”［８］（Ｐ．１３２）因为人对 符 号 意 义 的 认 知 或 理 解 需 要

经历一个认知过程，所以符号交流过程不可能做到

绝对的清晰明白。符号交流双方只有通过持续的

对话，才能够获得较为清晰的符号意义。这表明交

流语境与符号的具体使用对符号认知过程产生了

决定性的影响。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已经

奠定了“符用学”（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的学理基础。

［参考文献］

［１］赵毅衡．意义理论，符号 现 象 学，哲 学 符 号 学［Ｊ］．符 号 与

传媒，２０１７，（２）．
［２］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Ｍ］．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纳森·毫塞．皮 尔 斯、现 象 学 和 符 号 学［Ａ］．保 罗·科 布

利．劳特里 奇 符 号 学 指 南［Ｃ］．周 劲 松，赵 毅 衡，译．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Ｍ］．王炳文，张金言，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５］Ｊｏｓｅｐｈ　Ｂ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Ａ　Ｌｉｆｅ［Ｍ］．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Ｉｎｄｉｎ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６］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Ｐｅｉｒｃｅ：Ａ　Ｃｈｒｏ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ｉ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Ｖｏｌ．２）［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责任编辑　李静丽）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ｚｈ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Ｐｅｉ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ｓ．Ｐｅｉｒｃｅ＇ｓ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ｔｏｄａｙ．Ｉｎ
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Ｐｅｉｒｃ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ｉｓ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Ｐｅｉｒｃ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Ｍｅａｎｉｎｇ

２５


